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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关于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买新建商品
住房和保障性住房首付款的通知》

的政策解读

一、出台《关于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买新建商品住房

和保障性住房首付款的通知》目的。

为全面贯彻落实“租购并举”住房政策，践行以人民为

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发挥住房公积金支持住房保障作用，切

实减轻购买住房家庭支付购房首付款压力，出台本《通知》。

二、哪种情形下，职工可以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

付款。

家庭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本省缴存职工，购买本

省新建商品住房或保障性住房的，可以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

购房首付款。该政策不支持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购买二

手自住住房、拆迁安置房、自建房、外省自住住房的购房首

付款。

三、如何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。

缴存职工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或保障性住房时，与开发企

业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使用住房公积金和自筹资金支付

购房首付款的金额，并足额支付自筹资金部分购房首付款

后，与开发企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，开发企业配合提交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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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备案。

在房屋买卖合同备案后，职工及其配偶向住房公积金管

理机构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约定的购房首付款，符

合提取规定条件的，由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将约定的首付款

直接支付给开发企业。

四、如何确定个人提取金额。

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时，应确保职工及

其配偶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余额之和大于等于合同约定使

用住房公积金支付部分的首付款金额。

职工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余额大于等于合同约定使用

住房公积金支付部分首付款金额的，提取金额为合同约定使

用住房公积金支付部分的首付款金额；职工住房公积金个人

账户余额小于合同约定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部分首付款金

额的，提取金额为本人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余额（提取至元

位），差额部分由其配偶申请提取转至开发企业账户。

职工及其配偶的合计提取金额等于合同约定使用住房

公积金支付的首付款金额。

五、合同备案前已自筹支付的首付款，在使用住房公积

金支付首付款后，能否正常申请提取。

在使用住房公积金足额支付首付款后，职工住房公积金

个人账户仍有余额的，职工仍可按原规定申请提取自筹资金

部分首付款转至职工本人银行卡账户。未按合同约定使用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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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公积金足额支付首付款的，不予办理自筹资金部分首付款

的提取业务。

六、办理渠道及办理材料。

职工可提供个人身份材料、备案的购房合同通过“海易

办”APP 或各市县政务服务中心的住房公积金窗口申请办理。

七、“海易办”办理步骤要点。

职工登录“海易办”APP，进入“公积金”模块，选择

“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”（购买保障性住房的

按对应业务选择），录入备案合同号，选择提取资金转“开

发商”，录入“个人已付首付款”、“开发商待收首付款”及

其他相关信息，并上传业务材料后提交即可。提交时，应再

次核对收款账户是否与合同的一致，确定后再提交。


